[bookmark: _GoBack]关于《元阳县保障性租赁住房运营管理办法（试行）（草案）》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办法》的必要性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化，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学生等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日益凸显。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是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为规范和加强元阳县保障性租赁住房运营管理，完善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准入和退出机制，提升保障性租赁住房配租管理效率，确保“保基本、惠民生”定位落到实处，制定《元阳县保障性租赁住房运营管理办法（试行）》极为必要。
二、《办法》制定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22〕11号）《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红河州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方案的通知》（红政办函〔2022〕97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3、 起草过程
元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中央、省、州关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相关政策及工作部署，结合元阳县实际发展需求，初步起草《元阳县保障性租赁住房运营管理办法（试行）（草案）》。
4、 《办法》的主要内容
《元阳县保障性租赁住房运营管理办法（试行）（送审稿）》由总则、房源管理、配租管理、费用管理、后期管理、退出管理、监督管理、附则等8部分构成，内容管理措施细，职责明确。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规范所规定的内容。
四、《办法》有效期
《办法》有效期建议暂定为5年，根据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实际需要及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等情况再修订或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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